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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 资 报 告 

XYZH/2011CDA2087 

尼木县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我们接受委托，审验了尼木县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贵公司或尼木铜业公

司）截至 2012 年 5 月 4 日止新增注册资本的实收情况。按照法律法规以及协议、章程的

要求出资，提供真实、合法、完整的验资资料，保护资产的安全、完整是全体股东及贵公

司的责任。我们的责任是对贵公司新增注册资本的实收情况发表审验意见。我们的审验是

依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602 号—验资》进行的。在审验过程中，我们结合贵

公司的实际情况，实施了检查等必要的审验程序。 

贵公司原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0,000,000.00元，实收资本为人民币 20,000,000.00元。

根据贵公司 2012 年 4 月 28 日的 2012 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和修改后的章程规定，贵公司申

请增加注册资本人民币 580,000,000.00 元，由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

方）于 2012 年 5月 7日前缴足。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600,000,000.00 元。经我们

审验，截至 2012 年 5 月 4 日止，贵公司已收到甲方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实收资本）合

计人民币 580,000,000.00 元（大写伍亿捌仟万元整），全部为货币出资。 

同时我们注意到，贵公司本次增资前的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00,000.00 元，实收资本

人民币 20,000,000.00元，已经西藏金秋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验，并于 2010 年 10月

20 日出具藏金会验字[2010]143 号验资报告。截至 2012 年 5 月 4 日止，变更后的累计注

册资本人民币 600,000,000.00 元，实收资本人民币 600,000,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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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验资报告供尼木铜业公司申请办理注册资本及实收资本变更登记及据以向全体股

东签发出资证明时使用，不应被视为是对尼木铜业公司验资报告日后资本保全、偿债能力

和持续经营能力等的保证。因使用不当造成的后果，与执行本验资业务的注册会计师及本

会计师事务所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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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成都分所 

 中国注册会计师： 

  何勇 

  中国注册会计师： 

  蒋红伍 

中国 成都  二○一二年五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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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新增注册资本实收情况明细表 

 

被审验单位名称：尼木县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货币单位： 人民币元 

            

股东名称 
认缴新增注册

资本 

新增注册资本的实际出资情况 

货币 
实

物 

知

识

产

权 

土

地

使

用

权 

其

他 
合计 

其中:实收资本 

金额 

占新增注

册资本比

例 

其中:货币出资 

金额 

占新增注

册资本比

例 

西藏矿业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 
   

580,000,000.00  

   

580,000,000.00  
        

   

580,000,000.00  

   

580,000,000.00  
100.00% 

   

580,000,000.00  
100.00% 

                    __ __ 

合计 
   

580,000,000.00  

   

580,000,000.00  
        

   

580,000,000.00  

   

580,000,000.00  
100.00% 

   

580,000,0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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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注册资本及实收资本变更前后对照表 

 

被审验单位名称：尼木县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货币单位：人民币元 

 

 
         

股东名称 

认缴注册资本 实收资本 

变更前 变更后 变更前 

本次增加额 

变更后 

金额 
出资 

比例 
金额 

出资 

比例 
金额 

占注册资本

总额比例 
金额 

占注册资本

总额比例 

其中:货币出资 

金额 
占注册资本总

额比例 

西藏矿业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 

     

18,000,000.00  
90.00%      598,000,000.00  99.67% 

      

18,000,000.00  
90.00% 

      

580,000,000.00  

      

598,000,000.00  
99.67% 

     

591,000,000.00  
98.50% 

尼木县旅游开发

公司 
      

2,000,000.00  
10.00%          2,000,000.00  0.33% 

        

2,000,000.00  
10.00%   

          

2,000,000.00  
0.33% 

         

2,000,000.00  
0.33% 

                    __ __ 

                    __ __ 

合计 
     

20,000,000.00  
100.00%      600,000,000.00  100.00% 

      

20,000,000.00  
100.00% 

      

580,000,000.00  

      

600,000,000.00  
100.00% 

     

593,000,000.00  
98.83% 

 说明:对于 2006年 1月 1日以前成立的被审验单位,本表“其中：货币出资”栏中的“金额”和“占注册资本总额比例”为自 2006年 1月 1日起至本次验资截
止日止全体股东的货币出资金额及其占该期间新增注册资本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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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验资事项说明 

一、公司基本情况 

尼木县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贵公司）系由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甲方）、尼木县旅游开发公司（以下简称乙方）共同投资组建的有限责任公司，于

2007年 6月 6日取得拉萨市尼木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 540123060008号《企业法人营

业执照》，原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0,000,000.00 元，实收资本为 20,000,000.00 元。根据

贵公司 2012 年 4 月 28 日的 2012 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和修改后的章程规定，贵公司申请增

加注册资本人民币 580,000,000.00 元，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600,000,000.00 元。

新增的注册资本由甲方认缴，变更注册资本后，股东仍然是甲方和乙方。 

二、新增资本的出资规定 

根据修改后的章程规定，贵公司申请新增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80,000,000.00 元，

由原股东甲方于 2012年 5月 4日之前缴足。甲方认缴人民币 580,000,000.00 元，占注册

资本的 96.67％，出资方式为货币。  

三、审验结果 

 截至 2012 年 5 月 4 日止，贵公司已收到甲方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实收资本）合计

人民币 580,000,000.00元，新增实收资本占新增注册资本的 100.00%。 

（一）甲方实际缴纳新增出资额人民币 580,000,000.00 元。其中：货币出资

580,000,000.00元，于 2012年 5月 4日缴存贵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尼木县

支行开立的人民币存款账户 25-850001040000571账号内。 

（二）变更后累计实收资本为人民币 600,000,000.00 元，占变更后注册资本的

100.00%，其中：甲方出资为人民币 598,000,000.00 元，占变更后注册资本的 99.67%。 

（三）全体股东的累计货币出资金额（不含 2006 年 1 月 1 日前的）人民币

593,000,000.00元，占注册资本的 98.83%。 

四、其他事项 

1、本验资报告具有法定证明效力，自报告日起计算时效期 90 天（财政部 国家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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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管理总局《关于进一步规范企业验资工作的通知》<财会[2001]1067 号,2001 年 9 月

30 日>规定，‘企业办理设立登记或者注册资本变更登记，应当在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

报告之日起 90日内向企业登记主管机关提出申请，超过 90日提出申请的，应当重新委托

会计师事务所进行验资’）。 

2、本报告坚持以原件为准，不得更改换页、凡属复印无本所签章、注册会计师签字

无法律效力。 

3、本报告根据贵公司提供的真实、合法、完整的资料而成立。如因提供资料不实而

造成本报告失实，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概由贵公司承担全部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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